
云南省通海县第二中学部门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一
一、项目名称

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资金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发〔2010〕12号）关于高中教育以财政投入为主、逐步提高高中学校学生人均经费基本标准的精神，为进一步提高我省普通高中教育经费保障能力、提升高中运转水平、确保学校各项教育教学工作顺利开展。项目根据通财〔2017〕755号文件，通海县财政局 通海县教育局关于建立普通高中学校和职业高级中学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制度的通知，现申报2026年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资金。

三、项目实施单位

云南省通海县第二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云南省通海县第二中学（原河西县立中学）创建于1932年，历经沧桑，人才辈出。学校现有36个高中班，在校学生2000余人，在编教职工141人，专任教师135人。我单位以教育统计报表学生人数2180人为依据，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为1,500.00元／人，合计：3,270,000.00元。其中：省级补助资金为2180人＊1,200.00元／人＊15.00％，小计：392,400.00元；县级补助资金为2,877,600.00元。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资金将用于本单位运转经费。        
五、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2026年度开展实施，预计项目根据实际支出需要在本年度内完成。待2026年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资金下达后，学校将资金用于单位运转经费支出。

六、资金安排情况

经费目标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2180人＊1,500.00元／生·年＝3,270,000.00元。其中县级补助资金为2,877,6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资金下达后，学校将严格按照文件要求，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和有效。资金用于学校正常运转支出，学校按轻重缓急、统筹兼顾的原则安排使用公用经费。项目资金合计2,877,600.00元，预测项目经费支出如下：教学业务费、实验费、教师培训费、文体活动费、水电费、办公费、邮电费、劳务费、差旅费、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购置费、校舍及仪器设备的日常维修维护等。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经济效益

项目建设将极大地改善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促进教育设施与城市发展的配套，确保教育和城市经济建设同步发展；项目建设将满足学校办学需求，促进学校达到办学标准。

（二）社会效益

项目建设有利于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办教为民的发展理念；有利于促进教育均衡化、优质化发展，确保学校各项教育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转发《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的通知（云财教〔2024〕310号），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制度，落实助学政策，提高资助水平；从制度上基本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把助学金发放到真正需要的困难学生手中。根据文件政策，现申报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专项资金。

三、项目实施单位

云南省通海县第二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背景：通海县第二中学创建于1932年，历经沧桑，人才辈出。学校现有36个高中班，在校学生2000余人，在编教职工141人，专任教师135人。通海县第二中学在通海县教育体育局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相关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优先发展教育的精神，以创办人民满意教育为目标，扎实推进教育体育改革，努力促进教育均衡化、优质化发展，确保学校各项教育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我单位根据文件及历年学校受助情况，预计2026年享受助学金学生人数为一等30人，补助标准2,800.00元/人/学年，补助比例为：中央80.00%，省14.00%，市3.60%，县2.40%。其中：县级补助资金为30人*2,800.00元/人*2.40%，小计：2,016.00元；二等130人，补助标准1,800.00元/人/学年，补助比例为：中央80.00%，省14.00%，市3.60%，县2.40%。其中：县级补助资金为130人*1,800.00元/人*2.40%，小计：5,616.00元。根据承担比例本次预计县级部分应承担资金7,632.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财政部关于全面加强脱贫攻坚期內各级各类扶资金管理的意见》(财办〔2018〕24号)精神，学生资助补助资金已纳入扶贫资金台账目录中。资金下达后依据学生资助相关管理办法规范使用，防止资金挤占、挪用、虚列、套取补助资金的行为，确保资助政策不打折扣落实到位。同时，落实好扶筼资金监管主体责任，全面实施扶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学校将严格按照文件要求，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贫困学生资助领导小组，做好学校宣传工作：通过开设专题讲座、召开班会、张贴海报、印发宣传资料及播放宣传片、利用班级QQ群、班级微信群等方式使学生全面了解国家助学金资助政策，确保政策宣传到班到人，家喻户晓。严格把关资助对象审批关，受资助学生名单、资助项目和金额在学校校务公开栏公布，并建立专门档案，确保工作“公开、公正、公平”。我校国家助学金的资助工作将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采取动态管理。确保让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都能及时享受到国家的资助。对于资助对象变动或学生变化的各班要写情况说明。学校将及时将情况逐级上报，并做好助学金的发放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经费目标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安排：我单位根据文件及历年学校受助情况，预计2026年享受助学金学生人数为一等30人，补助标准2,800.00元/人/学年，补助比例为：中央80.00%，省14.00%，市3.60%，县2.40%。其中：县级补助资金为30人*2,800.00元/人*2.40%，小计：2,016.00元；二等130人，补助标准1,800.00元/人/学年，补助比例为：中央80.00%，省14.00%，市3.60%，县2.40%。其中：县级补助资金为130人*1,800.00元/人*2.40%，小计：5,616.00元。根据承担比例本次预计县级部分应承担资金7,632.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资金合计7,632.00元，预测项目经费分别于春季、秋季两学期发放。通过对家庭经济困难高中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比较有效的缓解了贫困家庭高中生的经济压力，为贫困家庭学生接受教育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八、项目实施成效

落实助学政策，提高资助水平；从制度上基本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保障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困难而失学，保障学生就学权利。
项目三
一、项目名称

非税支出专项资金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2019年10月31日第20次常务会精神，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玉溪市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玉溪市市级非税收入预算管理办法》《通海县非税收入预算管理实施方案》通政办发〔2019〕22号文件精神，我校安排2026年非税项目支出预算。

三、项目实施单位

云南省通海县第二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云南省通海县第二中学（原河西县立中学）创建于1932年，历经沧桑，人才辈出。学校现有36个高中班，在校学生2000余人，在编教职工141人，专任教师135人。根据2019年10月31日第20次常务会精神，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玉溪市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玉溪市市级非税收入预算管理办法》《通海县非税收入预算管理实施方案》通政办发〔2019〕22号文件精神，同时结合2025年9月高中学生人数，预计2026年9月学生人数2180人，预算收入其中学费预计收入1,614,400.00元，住宿费预计收入308,800.00元，合计1,923,200.00元。根据文件精神非税收入的70.00%返还学校用于学校支出，可用于非税支出金额为1,346,240.00元。其中基本支出339,248.00元，项目支出1,006,992.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第一阶段：2026年4月1日—2026年4月30日，完成2026年春季学期学费、住宿费的收取工作；

（二）第二阶段：2026年5月1日—2026年5月30日，完成春季学期非税资金支付计划。

（三）第三阶段：2026年9月1日—2026年9月30日，完成2025年秋季学期学费、住宿费的收取工作；

（四）第四阶段：2026年10月1日—2026年10月31日，完成秋季学期非税资金支付计划。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1,006,992.00元。根据通政办发〔2019〕22号文件，我校安排2026年预算：1.历年专用设备购置欠款240,743.00元。预计2026年5月用非税返还收入资金支付240,743.00元。2.历年维修（护）费欠款393,218.00元。预计2026年5月用非税返还收入资金支付93,129.00元,预计2026年10月用非税返还收入资金支付300,089.00元。3.①专用材料费33,485.00元，②租赁费57,560.00元，③其他交通费用5,745.00元，④办公费210,241.00元，用于支付财政大平台无力支付而导致的各项工作的资金支出, ⑤预计2026年教师培训费66,000.00元,用于支付财政大平台无力支付而导致的各项工作的资金支出。以上五项合计：373,031.00元，预计2026年10月用非税返还收入资金合计支付373,031.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4月1日—2026年4月30日，完成2026年春季学期学费、住宿费的收取工作；2026年5月1日—2026年5月30日，完成春季学期非税资金支付计划；2026年9月1日—2026年9月30日，完成2026年秋季学期学费、住宿费的收取工作；2026年10月1日—2026年10月31日，完成秋季学期非税资金支付计划。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经济效益

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有利于确保师生安全；有利于加快为国家和本地区培养人才的步伐，是为社会生产、公共生活服务和以创造社会效益为主的社会事业建设项目。 

（二）生态效益

项目建设强调校园、人、环境和自然的共存与融合，充分考虑人的活力需求，创造人性化的交往环境；充分考虑校区的自然水体环境和文化特色，从营造高效的生态环境的高度出发，建设绿色校园、美丽校园，塑造生态型的新校园。 

（三）社会效益

项目建设将极大地改善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促进教育设施与城市发展的配套，确保教育和城市经济建设同步发展；项目建设将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办教为民的发展理念，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